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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與範圍 

校友是母校重要資產，建置校友資料庫可以透過電子信箱，提供校友母校最新訊息，系所

聯絡人藉由聯絡校友或者舉辦相關活動，獲得校友最新的資訊，藉此更新校友資料庫，使

校友資料庫更臻完善。 

2 參考文件 

無，本項為例行性業務。 

3 權責單位 

3.1 資料庫由圖資處建置。 

3.2 註冊課務組協助提供畢業生離校後資料。 

3.2  校友資料庫由校友服務中心管理。 

3.3  系所聯絡人協助更新校友資料。 

4 對象 

學生及校友。 

5 流程圖 

 

校友資料

庫使用者 

系所聯絡人向校友服務

中心提出書面申請 

由校友服務中心開通帳號 

依照規定進行變更、修改

校友資料 

校友資料

建置 

註冊課務組提供提供畢

業生離校資料 

校友資料流水號編碼彙整 

圖資處匯入校友資料庫 



          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    （續 頁） 

文件類別 標準作業流程 編   號 秘-友-01 頁  次 2/2 

文件名稱 校友資料庫建置、修改 公布日期 112-12-13 版  次 3 

6 作業內容 

  6.1 每年 10 月及次年 2 月，新生及入轉學生完成教學務系統資料建置。 

  6.2 由圖資處於當學期畢業生完成離校手續，圖資處校務系統組依據學制、系所別及部別不同進 

     行流水號編碼，作為校友資料庫辨識與查詢使用。 

  6.3 圖資處校務系統組依照校友資料庫之校友資料管理的 excel 樣板檔案，填入流水號、學號、 

     中文姓名、英  文姓名、性別、身分證字號、生日、電子郵件、聯絡電話、行動電話、所 

     在國家、城市、郵遞區號、聯絡住址、其他住址、畢業系所、畢業日期、在學狀態、目前 

     身分、班級資料，將校友資料彙整查核、轉檔，於每年 3 月底及 10 月底匯入增加。 

  6.4 系所聯絡人提出書面申請以及切結書，提交至校友服務中心。 

  6.5 同名同姓的校友資料，須依照身分證字號、系所、生日等資料核實後，才能進行變更校友資 

     料。 

6.6 若遇到同一校友資料有不同身分別，例如學士、碩士、博士皆在本校就讀，則須於註解置頂

標示身分(西元年月日姓名)，並確實更新該位校友的三種身分別資料。例如：身分具有學士、

碩士、博士(20190320 王小明) 

 

 

  6.7 修改校友資料，於註解標示項次、更改項目、修改時間(西元年月日姓名)。 

     例如：1.修改聯絡地址(20190320 王小明)  

           2.新增英文名字(20190321 王小明) 

  

  6.8 修改校友資料庫時，看到電話、手機格式請務必修正如下：例如：02-24622192、0900-123579。 

  6.9「是否願意接受母校訊息」則皆勾選為「是」，看見「否」的也更新為「是」，除非該校友反 

     應不願意接受母校訊息，於註解的部分標示項次、該校友反應不願意接受母校訊息(西元年 

     月日姓名)。 

  6.10 校友資料不可空白的部分為：姓名、生日、身分證字號、電子信箱，若更新時沒有相關資 

      料，請去電請教校友，將校友資料補齊。 

7 附件 

  7.1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「校友資料管理系統」帳號申請表 

  7.2  校友個人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 

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 
王小明) 

王小明) 

王小明) 

王小明) 

王小明) 

http://140.121.102.125/database/alumni_import_template.xlsx


  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「校友資料管理系統」帳號申請表 

學院 

海運暨管理學院  生命科學院 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 

工學院  電機資訊學院  人文社會科學院  

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

實習就業輔導組  國際處    校友會 

其他  

系(所)及單位

名稱 
 

承辦人員  校內分機  

申請帳號  申請密碼  

單位主管  

校友服務中心 

收件日期  辦理註記  

校友中心 

承辦人員 
 

校友中心 

主任 
 

※ 校友資料庫資料修改，須於註解標示項次、更改項目、修改時間(西元年月日姓名)。 

例如：1.修改聯絡地址(20190318 王小明) 

※ 聯絡人：校友服務中心   電話：校內分機 1250-1255  pf@email.ntou.edu.tw 

※ 【請續填背面保密切結書】 



校友個人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，

茲因需進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(以下簡稱甲方)「校友資料管理系統」

資料維護及使用，故特立本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，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甲方提供乙方校友資料庫管理系統收錄之本校校友資料，乙

方應妥善保存，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洩漏予第三者，且不得

為任何形式之複製，本條款於本合約終止或期滿後仍繼續有

效。 

第二條：於本合作終止時，乙方應即刻停止使用機密資料，並依甲方

之指示銷毀或返還機密資料。 

第三條：乙方如違反本切結書條款，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，若因而造

成甲方或其他第三者之損害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 

本切結書自簽署日開始生效。 

此    致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

立切結書人  

姓   名： 

 職   稱： 

 住   址： 

 身分證字號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
